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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林佩蓉
電話：(06)2991111#8494
傳真：06-2982507
電子信箱：justlemon33@mail.tainan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307297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0729790A00_ATTCH1.pdf、0729790A00_ATTCH2.odt、

0729790A00_ATTCH3.pdf、0729790A00_ATTCH4.pdf、0729790A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考試院修正「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

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」第3點、第6點條文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及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人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3年5月17日部退四字第

1135705303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。

二、本次修正內容重點如下：

(一)第3點：調整最低生活所需標準為單身者每月平均收入新

臺幣（以下同）1萬6,500元；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月

平均收入2萬7,500元，並明定定期檢討機制。

(二)第6點：調整照護金發給金額為單身者每節發給2萬3,200

元；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節發給3萬9,800元，並明定

定期檢討機制。

三、因應前開修正放寬最低生活所需標準及提高照護金額，本

年度端午節及114年度照護金發放相關事宜，依銓敘部規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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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(一)113年度年節照護金已核發有案之早期退休公教人員，端

午節無須重新提出證明文件並免予審核。至於114年度年

節照護金，仍須依規定申請及審核。

(二)本年度端午節（6月10日）開始領取照護金者，放寬申請

期限－至遲應於本年8月31日前，填具申請年節照護金事

實表（如附件），檢附有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，並由機

關依規定審核。至於是類人員114年度年節照護金之發

給，仍須依規定申請及審核。

四、申請文件請檢附以下文件：

(一)申請年節照護金事實表、戶口名簿影本及112年綜合所得

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各1份；惟申請有眷屬年節特別照護

金者，應檢附全戶戶籍謄本。

(二)有關112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一節，貴機關可

就符合前開規定之退休人員，主動向財政部南區國稅局

或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免費調閱財稅資料。

(三)除上述申請人資料以外，請彙整填寫各機關（學校）年

節照護金請領清冊。

五、檢附「考試院令影本、修正規定（含修正總說明）及對照

表」、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

節照護金作業要點Q&A問答集、圖解懶人包各1份；相關資

訊均已刊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（http://www.mocs.gov.

tw/銓敘法規/法規動態項下）及本府人事處網站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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